


鹤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

鸠人社工举[2026]A56号

佛山市宝泽科技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员工奎玉林 (身 份证号：430482 …… … 2993)就其受伤于

2025年8月12日向本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 称于2025年7月7日6

时左右， 奎玉林在广东博盈特焊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大凹生产基地一期

分布式4583.04KNP光伏项目开曲臂车作业时，因地面有坑、致其律下

地面受伤。 被鹤山市人民医院诊断为1、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，右尺

骨茎突撕脱性骨折；2、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；3、蛛网膜下腔出血，

左侧额部硬膜外血胜；4、颅内少量积气；5、左侧眼眶部骨折，双侧

上颌窦壁骨折，斜坡骨折；6、创伤性湿肺；7、胸4椎体压缩性骨折；

8、全身乡处皮肤挫裂伤。

根据国务院《工伤保险条例》 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 如你单位

不认为是工伤或视同工伤的， 请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， 向我

局提供不认为是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有关书面证据材料，

如用人单位逾期未能提供举证的、 本局将根据《工伤认定办法》

第十七条有关规定， 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。

联系地址：鹤山市沙坪街道水围新村138号

联系人： 李先生、 张先生

联系电话： 8933125、 89331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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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协助调查李玉林工伤案件的通知

佛山市宝泽科技有限公司：

根据国务院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 第十九条、 《广东省工伤保险

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，用 人单位、 职工有协助工伤调查和提供证

据的义务。 现我局需要对上述事故进行调查核实，请你公司 (单

位 ) 安排相关知情人员(包括但不限于李玉林的主管，工友徐福

生) 携带本人身份证、 工作证 (或工作证明) 、 有关证据资料于

2026年 3月 10日至3月 12 日 (工作日) ,到我局工伤保险股

协助调查(来访前请提前电话预约) 。拒不协助调查的， 我局将

按国务院《工伤保险条例》 第六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理

你单位员工李玉林 (身份证号码： 430482*******2993)就

其受伤于2025年 8月 12日向本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称其于

2025年 7月 7日6时左右，李玉林在广东博盈特焊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大四生产基地一期分布式4583.04RMP光伏项目开曲臂车

作业时， 因地面有坑， 致其摔下地面受伤，被鹤山市人民医院诊

断为： 1、 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，右尺骨茎突撕脱性骨折； 2、

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； 3、 蛛网膜下腔出血，左侧额部硬膜外

血肿； 4、 颅内少量积气； 5、左侧眼眶部骨折，双侧上颌窦壁骨

折，斜坡骨折； 6、 创伤性湿肺； 7、 胸 4椎体压缩性骨折； 8、

全身多处皮肤挫裂伤。

。

联系人： 李生； 电话： 0750-8933125




